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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离婚制度是婚姻家庭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我国《婚姻法》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婚姻
法》规定了“离婚自由原则”，反映了当代世界离婚立
法的发展趋势，体现了我国立法的日趋完善和人性

化，但同时也带来离婚率上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面
对目前离婚的特点，国家应健全婚姻立法和执法体

系，以维护婚姻稳定，达到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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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代，婚姻大事一直都是“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恋爱，但古人依然可

以相濡以沫、恩爱白头。时至今日，举案齐眉、相敬如
宾的佳话仍不绝于耳。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
婚姻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自由恋爱成为通向婚姻
殿堂的必经阶段，未婚同居、试婚、“准结婚”也为越来
越多的人所接受，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为什么
恋爱自由了而离婚率却不断上升了呢？新《婚姻法》进
一步确认了离婚自由原则，新《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取
消了原来离婚登记需要单位出具证明等繁杂手续，简

化了离婚程序，使离婚更加快捷，这是不是意味着法

律在以间接支持的方式鼓励离婚？离婚无疑会带来方

方面面的社会问题，而我国法律又该如何将离婚率控

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以达到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

的目标？由此，引发我们对目前我国离婚问题的几点

思考。

一、目前我国离婚现象的特点
离婚现象在古今中外都是存在的，对经济发展和

社会观念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来说，离婚现象也有着

自己鲜明的特点：

第一，从性别比例上来看，女方起诉离婚的案件

较多且呈上升趋势。在现代离婚案件中，原告方男女
的比例大约是 1∶2.86，并且女性人数在每年以 8%的
比例上升。
第二，从城乡比例来看，城市的离婚率仍高于农

村的离婚率，但农村离婚案件的数量近年来增长较

快，尤其是农民工的离婚率近年来不断攀升。
第三，从离婚当事人的年龄来看，26岁到 45岁的

之间年龄的当事人提出离婚的较多，占整个离婚人群

的 87.9%。
第四，从当事人受教育的程度来看，受教育程度

与离婚案件数量成正比。在离婚人群中，虽不乏当代
秦湘莲与陈世美的故事，但夫妻双方中要求离婚的当

事人文化水平在大专以上的占离婚总人数的 68.2%。
第五，从“婚龄”来看，“婚龄”较短。这其中，婚姻

持续时间最短的只有一个月。
第六，从离婚的事由来看，离婚事由多样化，矛盾

出现多元化。除了传统的家庭暴力，夫妻性格志趣不
合、婆妻矛盾等原因外，近些年来，因婚外恋、一夜情、
第三者插足等原因引起的离婚案件逐年增多，大有

“后来者居上”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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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我国离婚现象的原因分析
常言道：“幸福的婚姻大致相同，不幸的婚姻各有

各的不幸”，这多少道出了离婚问题的多样性。离婚是
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受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
惯和当事人的健康状况等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从
离婚的现象来看，形成的原因很多，但深入探究其本

质却是共同的，即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我国《婚姻法》
第 32条第 2款规定：如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
效，应准予离婚。即“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是我国诉讼
离婚中判决准予离婚的法定条件，也是决定是否准予

离婚的原则性界限。导致感情破裂的原因，归纳起来
有以下几种：

1.草率结婚导致离婚。这其中主要包括两种情况：
一是经人介绍，初步了解后便匆忙地谈婚论嫁。尤其
是大龄青年，受多方面原因的影响，导致被迫、非完全
自愿草率结婚，婚姻感情基础不牢固，留下了离婚的

隐患；二是时下流行的“闪电结婚”。恋爱时如胶似漆，
结婚后如坐针毡，这样的婚姻往往是始乱终弃的，于

是离婚便成为这类人摆脱婚姻枷锁的必然选择。
2.因经济原因而离婚。第一、“贫穷夫妻百事衰”，
家庭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细胞，一旦缺少

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其稳定性就会动摇，感情问题随

即出现导致离婚；第二，夫妻双方个人的经济背景和

经济收入不同，差距加大，导致双方共同观点和共同

语言减少，感情因此疏远而最终导致离婚；第三，女性

经济地位的提高和“男女平等”法治观念的深入，打破
了传统的“男耕女织”的生活模式，女性的“事业心”使
她们对家庭的投入过少，与家庭缺少沟通，夫妻之间

缺乏默契而导致双方感情破裂，最终走向离婚。
3.现代人对婚姻质量要求的提高。我国《婚姻法》

将“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是否准予离婚的原则界
限，也体现了我国《婚姻法》尊重婚姻这一伦理实质的
本质要求。但随着现代人接受文化教育水平的不断提
高以及时代发展观念的冲击，现代人对婚姻质量的期

望越来越理想化，出现了过分追求情调和浪漫的思

想，一旦婚后的现实生活与婚前的期望产生矛盾且不

可调和，离婚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4.家庭暴力导致离婚。虽然《婚姻法》明确规定“禁
止家庭暴力”，国家也在预防和解决家庭暴力问题上

采取了很多实质性的措施，但离婚案件中家庭暴力问

题仍然突出。存在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女性没有独
立的经济来源，在家庭中的地位卑微；男性文化水平

不高，“大男子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女性一味的软弱
忍让，法律意识淡薄，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5.受不良社会风气影响，婚外第三者诱惑增多。当
今社会，男女双方都处在社会交际的大圈子里，人与

人之间的交流逐渐广泛且日益频繁，因此外界诱惑增

多，导致男人在外拈花惹草、喜新厌旧、见异思迁；女
人水性杨花、红杏出墙。加之，一些人受社会不良风气
的影响而丧失道德伦理，追求金钱美色，使“婚姻关系
中充斥着重婚纳妾、性别歧视、包二奶和婚外情等问
题”，对婚姻家庭毫无责任感，最终导致夫妻关系恶化
而走向离婚。
6.法律对离婚手续的简化是其催化剂。如前所述，
当前我国法律对离婚问题的规定越来越人性化，在

《婚姻法》倡导“离婚自由原则”的同时，婚姻登记机关
办理离婚登记的手续也越来越简单，这也导致人们对

离婚的态度也越来越草率。

三、离婚带来的不利影响
离婚不仅仅是一种解除夫妻关系的法律行为，更

是关系到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国家大事。当我们在感
叹“同林鸟”只能化成“分飞燕”的同时，更应该看到离
婚带来的不利影响。这种不利影响主要通过对当事人
双方、对当事人的子女和对社会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1.对当事人的影响。一旦涉及到离婚，双方当事人
不但要面临“分家析产”等一系列的现实问题，而且还
要承受来自多方面的心理压力和情感煎熬，因而，离

婚往往使当事人身心俱疲。同时，面对离婚后的生活，
一方面或许会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离婚后
遗症；另一方面，或许是又要面临再婚的“步履维艰”，
给他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巨大冲击。
2.对子女的影响。离婚后，父母已从“死亡”的婚姻
中得以解脱，无辜的孩子却在残缺的家庭中失去关

爱。夫妻离婚，孩子不是成为彼此都认为的“包袱”、
“拖油瓶”被互相推诿，就是被当作父母个人防老的
“私有财产”互相争抢，给孩子的身心健康带来极其严
重的负面影响。学者研究表明，离婚家庭的孩子在各
种心理状态上比正常家庭同龄儿童差，他们容易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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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憎恨、自卑、多疑、嫉妒、胆小、孤僻、情绪不稳定
等心理特征。
3.对社会的影响。首先，离婚最直接的后果是家庭
解体，而家庭是组成社会的细胞，连组成细胞都没有

的社会又怎样谈健康发展？其次，离婚使夫妻成为陌

路，让亲戚成为过往。这一方面使人们不再相信人与
人之间的爱和信任；另一方面，因离婚而产生的谋杀、
自杀等恶性事件频频发生。再次，离婚再婚导致的不
安定现象方兴未艾，诸如虐待、家庭暴力、强奸等事件
屡见不鲜。最后，离婚所导致的大龄单身人口增多，也
给婚姻诈骗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四、适当控制离婚的几点思考
古往今来，我国的离婚制度经历了一个从被控制

到意思自治、从“男权专政”到“男女平等”的发展过
程。现代社会法律制度的完善和进步充分保证了婚姻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也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因此，
我们认为，我国法律在保障离婚自由的原则下，在尊

重当事人意志的基础上，也应当采取必要措施控制离

婚行为。修改后的《婚姻法》第 32条以列举的方式明
确规定了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而适用离婚制度的

具体情形，这说明新《婚姻法》已将离婚行为的主要内
容整理归纳，上升为法律，这固然是立法的进步。但就
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这些法条仍缺少实际的可操作

性，同时也缺少对违法者惩罚的较为完善的法律规

定。因此，健全婚姻立法和执法体系、完善法律实施和
监督机制势在必行。
1.进一步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

立法部门应尽快修订和完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
纲要》，将公民对婚姻家庭的责任纳入其中，并建立配
套的法律部门来监督、保障其实施。以法律强制力教
育广大群众树立科学、文明、健康的家庭观念，倡导
“以德治家，以责护家”的家庭文化；教育广大群众做
到自重、自省、自励，要防微杜渐、洁身自好；教育广大
群众，尤其是已婚人士，珍爱家庭，爱护家人。
2.通过立法制止家庭暴力，加大离婚过错者的责

任

首先，家庭暴力作为现代家庭生活的一颗毒瘤，

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极不协调，面对近年来愈演愈

烈的家庭暴力之风，国家应通过刑事立法的形式予以

严厉制止。而对于家庭暴力取证难的问题，则可以通
过把法律的程序性规定与基层群众组织的工作方式

相联系的途径来弥补；其次，诸如家庭暴力、“婚外情”
之类的离婚案件，夫妻双方的过错程度是不同的，因

此，因离婚而承受的责任也理应不同。国家可以通过
制定相关法规，具体规范实施细则，划分实施标准，区

别对待，以达到“惩恶扬善”目的。
3.加大制裁婚外第三者的力度，同时扫除各类色

情服务，净化社会空气

“婚姻家庭制度是上层建筑中最具历史继承性、
最保守的制度。”长期以来，关于“婚外恋”、“第三者插
足”等问题都属于道德约束的范畴，法律并没有明确
的条文和实施方案可行，因此，对于“第三者”的问题，
国家一直都是无技可施。要做好打击和制裁婚外第三
者，首先，国家可以制定或修改相应的法律规范，比如

《治安管理处罚法》，将这类行为纳入法律管辖范围
内，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其次，充分发挥报刊、杂志等
社会媒体的作用，利用社会舆论的力量达到预防和制

止“第三者插足”的社会目的。
4.提高当事人对离婚问题的认识

对离婚当事人而言，要妥善处理财产分割和子女

抚养等问题，正确对待离婚和再婚。如果离婚真的成
为生活中必需经历的一个过程，那么就应该在离婚前

把双方的共同财产、子女抚养与探视等问题深思熟
虑，做到妥善处理。并且要积极调整好心态，给婚姻一
个缓冲期，不要盲目地走向另一段婚姻。
婚姻是人生旅程的一件大事，也是社会发展的一

件大事。因此对个人而言，对待结婚、离婚，都应该报
以谨慎、认真的态度；对立法者而言，则应该完善立法
和执法体系，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
法必严”、“违法必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是家
庭的核心，幸福美满的家庭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我们应该把婚姻家庭作为维系亲情、遵守道德、传承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载体，以家庭的幸福美满促

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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